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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五四六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李主任委員進勇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        周委員志宏                                                                                                                                                                  

蔡委員佳泓           許委員惠峰 

林委員瓊珠           黃委員秀端 

邱委員昌嶽           陳委員月端 

林委員超琦                   蒙委員志成 

列席人員：莊主任秘書國祥        高處長美莉                      

謝處長美玲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徐主任秋菊           

劉主任維玲                     陳主任泰                                                                          

蔡副處長金誥                    王高級分析師明德 

廖科長桂敏               葉科長志成                 

王科長曉麟           陳科長宗蔚                  

唐科長效鈞                   朱科長曉玉 

李組長錫冰（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主席：李主任委員進勇      紀錄：呂秋蓮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五四五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第五四五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處室報告 

（一）選務處 

案由：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投開票概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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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公鑒。 

說明：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業於 109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舉行投開票完畢，謹陳上開罷

免案投開票概況 1 份。 

決定：准予備查。 

（二）選務處 

案由：高雄市議會第 3 屆議員許崑源於 109 年 6 月 6 日死

亡，其缺額依法不辦理補選，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 109 年 6 月 8 日院臺綜字第 10900193

34 號函副本辦理。 

二、本案行政院上揭函以，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於

109 年 6 月 6 日亡故，職務由副議長陸淑美代理

，業已備查。 

三、依地方制度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議員辭

職、去職或死亡，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

同一選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應補選。查

許崑源係高雄市議會第 3 屆議員選舉第 8 選舉區選

出議員，許員死亡後，其缺額未達總名額十分之三

以上（總名額 66 名，缺額 1 名），或同一選舉區缺

額未達二分之一以上（應當選名額 6 名，缺額 1 名

），依法不辦理補選。 

決定：准予備查。 

（三）秘書室   

案由：有關預訂 109 年 7-12 月份委員會議開會時間表，

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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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 時間 備註 

(109 年 7 月份)暫訂

第 547 次委員會議 

109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五）下午 4 時  

7 月第 2 個星期五 

(審定高雄市第 3 屆市 

長補選候選人名單) 

(109 年 8 月份)暫訂

第 548 次委員會議 

109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8 月第 3 個星期五 

(審定高雄市第 3 屆市 

長補選當選人名單) 

(109 年 9 月份)暫訂

第 549 次委員會議 

109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9 月第 3 個星期五 

(109 年 10 月份)暫訂

第 550 次委員會議 

109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10 月第 3 個星期五 

(109 年 11 月份)暫訂

第 551 次委員會議 

109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11 月第 3 個星期五 

(109 年 12 月份)暫訂

第 552 次委員會議 

109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12 月第 3 個星期五 

備註：開會時間以每個月第 3 個星期五召開為原則，但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或變更原訂開會時間，召開臨時會或變更

原訂開會時間時，均將於事先聯繫各委員，以最大多數

委員能出席之時間為開會時間。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為審查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罷免投票結果

，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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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91 條第 1 項前段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51 條規定，直轄市長罷免案投票結果，應由本會審

查，並於投票完畢 7 日內公告罷免投票結果。復依同

法第 90 條第 1 項規定，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

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

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同法條第 2 項規定，有

效罷免票數中，不同意票數多於同意票數或同意票數

不足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否決。 

二、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業於 109 年 6 月 6

日舉行投票完畢，高雄市選舉委員會並以 109 年 6 月

9 日高市選一字第 1093150292 號函報投票結果清冊到

會。本罷免案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為 229 萬 9,981 人，

投票人數為  96 萬 9,259 人，投票率為 42.14％，有效

票為 96 萬 4,141 票，其中同意罷免票數為 93 萬 9,090

票，不同意罷免票數 2 萬 5,051 票，無效票為 5,118 票

。有效票數中，同意罷免票數多於不同意罷免票數，

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即 57 萬

4,996 人）以上，投票結果為通過。 

辦法：審查通過後，依本會所定罷免案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於

109 年 6 月 12 日依法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決議：本案審查通過，本罷免案投票結果為通過，於 109 年 6

月 12 日依法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第二案：有關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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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訂定，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罷免案經

投票後，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 7 日內公告罷免投

票結果。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自公告之日起，

解除職務。同法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罷免案通過後，

依規定應辦理補選者，應自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但經提起罷免訴訟者，在訴

訟程序終結前，不予補選。 

二、次查地方制度法第 82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長辭職、

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補

選。但所遺任期不足 2 年者，不再補選，由代理人代

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同法第 2 條第 6 款規定，本

法去職之定義，指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撤職之懲戒

處分、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被罷免或依本法規

定被解除職權或職務者。 

三、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於 109 年 6 月 6 日舉

行投開票，罷免投票結果經前案審定為通過，本會預

定於 109 年 6 月 12 日發布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依上開

法律規定，罷免案通過後，依規定應辦理補選者，應

自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爰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應於 109 年 9 月 11 日前完

成補選投票。 

四、查歷屆選舉投票日慣例多訂於星期六舉行投票，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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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投票完成期限、籌辦各項選務工作所需時間、且

宜避免與考選部、教育部舉辦之考試同日以免影響應

試考生投票權之行使等因素。依考選部 109 年度考試

計畫，8 月及 9 月舉辦之考試情形如下： 

日期 考試資訊 

108 年高雄
考 區 報 考
人數 (資料
來源 :考選
部網站) 

發 布 補
選 公 告
至 投 票
日 ( 該週
星期六 )
天數 

8 月 1 日(六) 

8 月 3 日(一) 

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營養師、

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

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

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驗光人員

考試 

4,831 人 45 天 

8 月 8 日(六)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

一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律師考試（第一試）  

3,555 人 52 天 

8 月 15 日(六) 

8 月 17 日(一)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

查人員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

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

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

員考試 

4,954 人 59 天 

8 月 21 日(五) 

8 月 23 日(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

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民間之

公證人考試 

1,121 人 

(因 108 年

未 舉 辦 民

間 公 證 人

考試，爰該

項 考 試 為

107 年報考

人數) 

66 天 

8 月 29 日(六) 

8 月 30 日(日) 
無  73 天 

9 月 5 日(六) 

9 月 6 日(日) 
無  80 天 

五、為預先規劃辦理上開補選選務相關工作，本會經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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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0 日邀集考選部、教育部、內政部民政司、戶

政司、警察署、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及本會各處室研商

，基於法律規定投票完成期限、選務量能以及疫情狀

況等考量，投票日期擬訂為 109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

），至投票起、止時間，擬援例訂於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止。 

辦法：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投票日期，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後，函報行政院備查，並於選舉公告中載明。 

決議：本案審議通過，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定於 109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舉行投票，函報行政院備查，並於

發布補選公告中載明。 

第三案：有關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

訂定，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經前案決定於 109 年 8 月 15 日

（星期六）舉行投票，為使各項選舉工作循序進行，

有效控制進度，並便於管制、督導與考核，依據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其施行細則等有關規定，並參酌選

舉實務需要，研擬「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工作進行

程序表」草案，上開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經提本會

於 109 年 6 月 10 日邀集考選部、教育部、內政部民政

司、戶政司、警察署、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及本會各處

室召開「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選務工作協調會議」

初步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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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重要選務工作

日程如下： 

（一）109 年 6 月 12 日 發布選舉公告 

（二）109 年 6 月 16 日 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 

         項 

（三）109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4 日 受理候選人登記之 

              申請 

（四）109 年 6 月 24 日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撤回其   

               推薦截止 

（五）109 年 7 月 10 日前 審定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 

          籤 

（六）109 年 7 月 15 日 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七）109 年 7 月 26 日 選舉人名冊編造完成 

（八）109 年 7 月 30 日 公告候選人名單 

（九）109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4 日 辦理公辦政見發表 

              會 

（十）109 年 8 月 11 日前 公告選舉人人數 

（十一）109 年 8 月 15 日 投票、開票 

（十二）109 年 8 月 21 日前 審定當選人名單 

（十三）109 年 8 月 21 日 公告當選人名單 

（十四）109 年 8 月 26 日前 發給當選證書 

（十五）109 年 9 月 20 日前 通知候選人領取補貼之競 

           選費用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後，函請高雄市選舉委員會配

合辦理，並函送相關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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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審議通過，函請高雄市選舉委員會配合辦理，並

函送相關機關參考。 

第四案：有關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訂定，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各種公職人員競選

經費最高金額，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

員選舉外，應由主管選舉委員會依規定計算，於發布

選舉公告之日同時公告。 

二、直轄市長選舉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之計算方式，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直

轄市長選舉為以各該選舉區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乘

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20 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額之

和。前開所定固定金額，依同法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

定，直轄市長選舉定為新臺幣 5 千萬元。競選經費最

高金額計算有未滿新臺幣 1 千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

新臺幣 1 千元計算之。復依同法條第 5 項規定，前開

所稱選舉區人口總數，係指投票之月前第 6 個月之末

日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三、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經前案決定於 109 年 8 月 15 日

舉行投票，經依上開規定及內政部統計之 109 年 2 月

29 日戶籍統計之人口數計算，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

額計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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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 

選舉區人口

總數(109 年

2 月 29 日) 

選 舉 區 人

口 總 數 百

分之七十 

基本金

額(元) 

選舉區人口

總數百分之

七十乘以基

本金額 

加固定金額 

(元) 

競 選 經 費

最高金額 (

元) 

高雄市 2,774,316 1,942,022 20 38,840,440 
50,000,00

0 

88,841,00

0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發布高雄市第 3 屆市長

補選公告中載明。 

決議：本案審議通過，於發布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公告中

載明。 

第五案：有關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候選人應繳納保證金數額

訂定，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登記為候

選人時，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員會先期公

告。同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32 條

所定候選人保證金數額之預計及先期公告，由主管選

舉委員會為之。 

二、查 107 年直轄市長選舉，每一候選人應繳納登記保證

金數額為新臺幣 200 萬元整，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

候選人應繳納登記保證金數額，擬訂為新臺幣 200 萬

元整。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發布高雄市第 3 屆市長

補選候選人登記公告中載明。 

決議：本案審議通過，於發布高雄市第 3 屆市長補選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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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公告中載明。 

第六案：民眾檢舉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

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臉書署名「嘉義市立委候選人王

美惠」專頁發布之貼文，涉嫌違反選舉罷免法一案，敬

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民眾舉發立法委員嘉義市選區候選人王美惠， 109 年 1

月 11 日下午 2 時 05 分，於臉書署名「嘉義市立委候選

人王美惠」專頁發布「正在參加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之動態」(下稱系爭貼文)，大頭

貼相片有「總統選 3、立委投 6」(下稱系爭照片)等字樣

，疑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下

稱公職選罷法）規定，經嘉義市選舉委員會第 164 次監

察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313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依總

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建議裁處新臺幣(下同)50

萬元之罰鍰。」 

二、相關法規 

（一）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

或罷免活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違反第五十

條或第五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條規定，經制止不聽者，

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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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

或罷免活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違反第五

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經制止不

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三、研析意見： 

（一）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行政罰法第 4 條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

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易言之，行政法上義務之違

反，應以「違法行為」之存在為前提，如於投票日從

事競助選活動之行為，自有兩選罷法之適用；如於投

票日未從事競助選活動之行為，僅係之前合法行為所

為之存續狀態跨至投票日，則無兩選罷法規定之適用

（本會 99 年 1 月 12 日中選法字第 0980007819 號函釋

參照）。 

（二）本案據嘉義市選舉委員會函請王美惠陳述意見略以：

「系爭動態係由其競選團隊成員小編王○○發布至本

人臉書。」，嘉義市選舉委員會遂另函請王○○陳述

意見書略以：「其係立法委員候選人王美惠競選團隊

成員小編，投票日因疏忽未查王美惠臉書大頭貼特效

框尚未移除，於當日下午 2 時 5 分誤用該臉書大頭貼

標示「回嘉投票、我們惠贏、總統選 3、立委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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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提醒選民把握時間投票並攜帶身分證、印章及投

票通知單，而該臉書大頭貼係其於 108 年 12 月 19 日

下午 2 時 57 分更新，非於投票日更換」。 

（三）經查，系爭照片既為 108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2 時 57 分

上傳更新，依本會 99 年 1 月 12 日中選法字第 09800

07819 號函釋意旨，如係合法行為之存續狀態跨至

投票日，而無兩選罷法規定之適用；惟系爭貼文，

除單純呼籲民眾投票時間已不足 2 小時，請民眾記

得攜帶相關必要證件，儘速至投票所完成投票，雖

未有任何尋求支持或催票之競選或助選之文字，但

附貼候選人前往投票之照片，似不無催請受訊者前

往投票之意，是否構成違反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之規定

，提請審議。 

四、檢陳嘉義市選舉委員會 109 年 3 月 10 日函與相關事證

各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違規事證明確，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應處王員(候選人王美惠)新臺

幣 50 萬元罰鍰，並由本會開具違反公職選罷法案件處

分書；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 

第七案：有關民眾檢舉「遠見雜誌」涉嫌於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前 1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

前發布有關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疑似違反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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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事實經過 

（一）民眾於 109 年 1 月 4 日透過本會首長信箱檢舉遠見雜

誌於 109 年 1 月 3 日發布標題為「政黨支持度綠升藍

跌，三成民眾對大陸印象變差」之文章(下稱系爭文章

)，內文有相關民調數字，涉嫌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

第 2 項規定一案，經本會函請台北市選委會先行查復。 

（二）台北市選委會第 220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略以，

建議各裁處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

見公司)及其代表人新臺幣(下略)50 萬元罰鍰…。經該

會第 330 次委員會議決議，請遠見公司補正相關資料

後，提下次委員會討論決議。嗣經該會第 331 次委員

會議決議，本案不構成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

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

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建議不予裁罰。 

二、相關法規、本會函釋及法院實務判解 

（一）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政黨及任何人於投

票日前 1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

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

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違者，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處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同法條

第 5 項，法人違反第 52 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

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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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

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

布有關候選人、被罷免人或選舉、罷免之民意調查資

料，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違者，依

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三）查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係指將民

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所為之意見表達，予以彙計公開

之行為而言。至於彙計之方法與公開之形式，則非所

問。前經本會 85 年 3 月 13 日第 220 次委員會議決議在

案。 

（四）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民意

調查資料」，自應解為，指將民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

所為之意見表達，予以彙計公開之行為，至其彙計之

方法與公開之形式，是否合於學理上所稱「民意調查

」之定義，即非所問…。是縱以非學理所稱「民意調

查」之方法取得，甚或持不實資料，以具民意調查性

質之外觀，將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資料予以發布，仍

有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32

1 號判決參照）。 

（五）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之規範目的，係為保障選舉

之公平與公正，避免任何人在選舉最後階段，藉由民

意調查資料影響選民之判斷，或以不實之民調誤導選

民，侵犯選民冷靜理性之思考空間，進而影響選舉結

果。再從其立法歷程觀之，上開規定旨在規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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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情，擾亂視聽，妨礙選舉」，以及「偽造的民意調

查結果」，故該「民意調查資料」之文義，並未侷限

於僅指「正式民調」，而係泛稱任何選舉民意之彙計

公開的概念，包括偽造、不實或假藉民調之名義所恣

意發布之「不實民調資料」，均屬條文涵蓋之範圍；

其核心意旨並非對於「正式民調」之發布加以規制管

理，而係對投票日前 10 日內（包含投票當天）所有符

合民意調查資料性質者，不分形式態樣作全面的禁制

發布（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221 號判決參照

，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與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之立法理

由及法條體例相同，均為規制選舉公告發布後至投票

日前之民調，僅因區別總統副總統或其他公職人員選

舉而分別適用各該法律，故應可做相同解釋）。 

三、遠見公司陳述意見如下： 

（一）系爭文章原為 108 年 12 月 13 日刊登於遠見雜誌網站

之文章，略經修改標題及前言等文字後，刊登於第 403

期遠見雜誌，該期雜誌於 108 年 12 月 30 日已於各大

通路上架，另雜誌電子版亦已於同年月 31 日發行。惟

因修改文章部分標題及用詞，經由網站後台作業而於

109 年 1 月 3 日重新收錄於網站資料庫，此一作業固

因網站作業程式自動標示文章日期為「2020-01-03」，

但此乃電子資料庫之網站作業特性使然，當不能謂遠

見雜誌網站係於 109 年 1 月 3 日發布系爭文章。且該

文章只有雜誌訂戶會員才能閱覽，非對一般大眾開放

，是以本件非選罷二法所處罰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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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系爭文章內有關「台灣民心動向調查」乃固定例

行調查性質，本次調查執行期間為 108 年 11 月 29 日

至同年 12 月 2 日，並非針對 2020 大選之民意調查。

調查內容無涉及詢問受訪者有關任何候選人或選舉之

投票意向或其他類似之意見表述，系爭文章非屬有關

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 

四、研析意見： 

（一）查本案涉嫌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公職選

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爭點在於系爭文章是否屬前

開法調所規範之「民意調查資料」，分項說明如下： 

1、遠見公司陳稱系爭文章中有關「台灣民心動向調查」

等乃固定例行調查性質，非針對 2020 大選之民意調查

。且調查內容無涉任何候選人或選舉之投票意向或其

他類似之意見表述，故非屬有關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 

2、然查系爭文章內容，除前言有「2020 總統與立法委員

大選逼近…藍綠兩大政黨的支持度已呈現大幅翻轉的

情況，是否間接影響到民眾投票意願…」及表一下方

說明文字「新低的支持度，對總統選情低迷的國民黨

而言，無異敲響一記警鐘…」等文字，另表一「國民

黨認同度降至 18%，民進黨升至 33.8%」之統計資料，

已足使民眾將系爭文章之文字及各項統計資料，與該

次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之各政黨支持度相連結

，似已符合前揭本會決議及法院實務判解，符合所謂

民意調查資料指將民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所為之意見

表達而予以彙計公開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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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403 期（109 年 1 月號）遠見雜誌於 108 年 12 月 30 日

即已上市，則內容與之相同於 109 年 1 月 3 日刊登於

遠見雜誌網站之系爭文章，且只有會員登入後始得閱

覽文章全文，是否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公

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 

1、遠見公司陳稱，系爭文章原為 108 年 12 月 13 日刊登

於遠見雜誌網站之文章，惟因修改文章部分標題及用

詞，經由網站後台作業而於 109 年 1 月 3 日重新收錄

於網站資料庫，並經網站作業程式自動標示文章日期

為「2020-01-03」，不能謂系爭文章係於 109 年 1 月 3

日發布。且該文章只有雜誌訂戶會員才能閱覽，非對

一般大眾開放，是以本件非選罷二法所處罰之範圍。 

2、惟查，無論遠見雜誌網站後台如何作業，系爭文章係

經由 108 年 12 月 13 日之文章修改標題、前文等部分

文字而來，既經過修正，則與原文有別，屬於新的文

章。又系爭文章內文之相關文字及統計資料與該次選

舉及候選人有高度相關已如前述，遠見公司即應負相

當注意義務以避免違反選罷二法關於民調之規範，似

非得推諉給網站後台作業即可免責。 

3、另查，系爭文章刊載於遠見網站的形式(網站原始連結

已遭遠見公司移除)應如同其他會員專屬之文章，尚未

登入前可見文章標題及部分圖片、文字，非雜誌訂戶

只需註冊為一般會員即可閱覽全文，一個月可免費閱

覽 2 篇文章，非如遠見公司所陳只有雜誌用戶才能閱

覽系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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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本案系爭文章是否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提請審議。 

五、檢陳相關文件影本。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違規事證明確，為一行為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第 96 條第 4、5 項、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及

第 110 條第 5、6 項規定，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從

一重處斷，應處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

責人各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並由本會開具違反總統選罷

法案件處分書；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 

第八案：有關民眾檢舉「國風傳媒有限公司」(下稱風傳媒)涉嫌

於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前 1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發布有關選舉之民意調

查資料，疑似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下稱總統

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事實經過 

（一）民眾於 109 年 1 月 5 日透過本會首長信箱檢舉風傳媒

於網頁上設立「我們與候選人的距離」之互動遊戲（

下稱系爭遊戲）涉嫌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

定（下稱系爭法條）一案。經本會函請台北市選委會

先行查復。 

（二）台北市選委會第 221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略以，

建議各裁處風傳媒及其代表人新臺幣（下略）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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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提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

裁處罰鍰。並經該會第 331 次委員會議照案通過，並

陳報本會。 

二、相關法規及本會函釋 

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

日前 1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

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

導、散布、評論或引述；違者，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

，處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同法條第

5 項，法人違反第 52 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

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三、風傳媒陳述意見如下： 

（一）所謂民意調查資料係指本科學與公正態度從研究範圍

之全體民眾中，擷取具代表性之部分民眾作為樣本，

詢問該部分自母體擇取為樣本之民眾對於某些問題之

看法，而後以此部分擇取為樣本之民眾對於該議題之

看法推論全體民眾對於此一議題之看法，並說明其誤

差情形（北高行 101 年度訴字第 1671 號判決）。然系

爭遊戲任何人均得遊玩，並未擇定特定民眾始得遊玩

，顯見系爭遊戲之統計結果並非民調。且系爭遊戲得

重複遊玩，其統計結果亦摻入重複遊玩之數據，當然

無法作為民調之用，而非屬系爭法條所欲規範之民調。 

（二）觀諸系爭遊戲進程，亦係使網頁閱覽者選擇其所喜好

之政見，並未敘述該政見係何候選人所提出，遊戲結

果亦僅呈現網頁閱覽者是否瞭解其所欲投票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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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見，以及其本身政見喜好究竟較為貼近何候選人

，而非以彙整民眾投票意向為目的。 

四、研析意見： 

（一）查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係指將民

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所為之意見表達，予以彙計公開

之行為而言。至於彙計之方法與公開之形式，則非所

問。前經本會 85 年 3 月 13 日第 220 次委員會議決議在

案。 

（二）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民意

調查資料」，自應解為，指將民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

所為之意見表達，予以彙計公開之行為，至其彙計之

方法與公開之形式，是否合於學理上所稱「民意調查

」之定義，即非所問…。是縱以非學理所稱「民意調

查」之方法取得，甚或持不實資料，以具民意調查性

質之外觀，將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資料予以發布，仍

有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32

1 號判決參照）。 

（三）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之規範目的，係為保障選

舉之公平與公正，避免任何人在選舉最後階段，藉由

民意調查資料影響選民之判斷，或以不實之民調誤導

選民，侵犯選民冷靜理性之思考空間，進而影響選舉

結果。再從其立法歷程觀之，上開規定旨在規制「影

響選情，擾亂視聽，妨礙選舉」，以及「偽造的民意

調查結果」，故該「民意調查資料」之文義，並未侷

限於僅指「正式民調」，而係泛稱任何選舉民意之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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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公開的概念，包括偽造、不實或假藉民調之名義所

恣意發布之「不實民調資料」，均屬條文涵蓋之範圍

；其核心意旨並非對於「正式民調」之發布加以規制

管理，而係對投票日前 10 日內（包含投票當天）所有

符合民意調查資料性質者，不分形式態樣作全面的禁

制發布（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221 號判決參

照，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與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之立法

理由及法條體例相同，均為規制選舉公告發布後至投

票日前之民調，僅因區別總統副總統或其他公職人員

選舉而分別適用各該法律，故應可做相同解釋）。 

（四）查本案涉嫌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爭

點在於系爭遊戲是否屬於「民意調查資料」，分項說

明如下： 

1、據風傳媒陳述意見略以，系爭遊戲任何人均得遊玩，

未擷取具代表性之部分民眾作為樣本，非學理上所謂

之民意調查；另系爭遊戲僅協助分析網頁閱覽者本身

政見喜好究竟較為貼近何候選人，而非以彙整民眾投

票意向為目的等語。 

2、惟查，系爭遊戲一開始即詢問網頁閱覽者：「如果明

天就是投票日，你會選擇哪位總統候選人？」該頁面

依序顯示宋楚瑜、韓國瑜及蔡英文等三人供網頁閱覽

者點選(如附件 4)，最後並於測驗結果統計頁面中，彙

整所有參與遊戲之網頁閱覽者於遊戲一開始選擇之候

選人數據，以統計量化圖表之方式呈現。實已符合前

開本會決議及法院實務判解所定義，「民意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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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將民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所為之意見表達，予以

彙計公開之行為。非如風傳媒所陳述系爭遊戲僅協助

網頁閱覽者分析其政見喜好。 

3、此外，風傳媒陳稱系爭遊戲並不符合學理上民意調查

資料。惟依據前開法院實務判解，縱其非以學理上之

民意調查方式為之，只要將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具民

意調查性質外觀之資料予以發布，仍有系爭法條之適

用。 

（五）綜上，本案系爭遊戲是否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提請審議。 

五、檢陳相關文件影本。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違規事證明確，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

定，依同法第 96 條第 4、5 項規定，應處國風傳媒有限

公司及其負責人各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並由本會開具

違反總統選罷法案件處分書；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

通知限期繳納。 

第九案：有關民眾檢舉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

舉投票日，網友於 Facebook 或 LINE 等社群網站貼文或

分享貼文、圖片、影片等，疑有為特定候選人或政黨助

選之行為，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匿名檢舉

、檢舉人未提供具體事證及有具體事證，惟被檢舉人基

本資料無法查知等案件共計 42 件，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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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民眾至本會首長信箱檢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及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移送 109 年 1 月 11 日投票日網友於 Facebo

ok 或 LINE 等社群網站貼文或分享貼文、圖片、影片等

，疑有為特定候選人或政黨助選之行為等案件（下稱系

爭案件，詳如彙整表），疑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 50 條第 2 款（下稱總統選罷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本會前依各

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9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10 條第 1 項之規定，分別指定由臺北市選舉委

員會、花蓮縣選舉委員會及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先行查處

後再轉報本會處罰，經各該選委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

委員會議審議決議要旨：「一、匿名檢舉案件：依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4點第 1款規

定，建議不予處理；二、檢舉人未提供具體事證：建議

不予處理；三、有具體事證，惟被檢舉人基本資料無法

查知：建議暫行簽結，擬俟有可資查得行為人之新事證

時，再續行查處。」 

二、相關法規 

（一）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

或罷免活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違反第五十

條或第五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條規定，經制止不聽者，

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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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

或罷免活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違反第五

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經制止不

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三）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規定：「人民陳情案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予處理：一、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

名或住址者。二、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

確答覆後，而仍一再陳情者。三、非主管陳情內容之

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情者。」 

（四）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4 點規

定：「(第一項）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

理機關得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一）無具體內容或

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者。（二）同一事由，經予

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者，不

予處理，但仍應予以登記，以利查考。（三）非陳情

事項之主管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

主管機關陳情者。(第二項）前項第二款一再向原受

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陳情而交辦者，受理機關得僅

函知陳情人，並副知交辦機關已為答復之日期、文

號後，予以結案。」 

三、研析意見： 

按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

事實，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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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最高行政法院 32 年度判字第

16 號、39 年度判字第 2 號判例可資參照。系爭案件因分

屬匿名檢舉、無具體事證及無法確知被檢舉人身分，雖

經臺北市選舉委員會、花蓮縣選舉委員會及新竹縣選舉

委員函請檢舉人、警察局及社群平台業者協查結果，檢

舉人仍未提供事證，且無法確知被檢舉人真實身分，而

無法通知被檢舉人陳述意見，是以，關於匿名檢舉部分

與無具體事證等案件，建議是否依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

第 1 款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4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不予處理；至有具體事證，惟

被檢舉人身分無法確知等案件，建議是否先予簽結，如

有新事證，再行審理，提請審議。 

四、檢陳案件彙整表、臺北市選舉委員會、花蓮縣選舉委員

會、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函送相關事證各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 42 件民眾檢舉案，關於匿名檢舉與無具體事證等案

件，依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第 1 款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4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不

予處理；至有具體事證，惟被檢舉人身分無法確知等案

件，先予簽結，如有新事證，再行審理。 

第十案：有關民眾檢舉 UDN 聯合新聞網投放之廣告發布民意

調查資料，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

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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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經過 

民眾於 109 年 1 月 8 日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檢

舉 UDN 聯合新聞網(下稱 UDN)投放之廣告發布民意

調查資料，涉嫌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

，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 109 年 1 月 10 日函

轉本會查辦，經本會於同年 1 月 20 日函請臺中市選

委會先行查證後報會。嗣經臺中市選委會第 56 次監察

小組委員會議決議略以，僅係以遊戲形式所為，並非

民意調查資料，本案建議不予裁罰。並經該會第 100

次委員會議照案通過，建議不予裁罰並陳報本會。 

二、相關法規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政黨及任

何人於投票日前 1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

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

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違者，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處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三、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陳述意見如下： 

系爭廣告雖註明「票選 2020 總統理想人選」並有候選

人的長條圖，然系爭廣告以 iPhone 手機作為抽獎獎品

，並以總統選舉議題吸引視聽者點閱，可知系爭廣告

的重點並非民調而是點擊廣告後呈現的票選活動。又

查，系爭廣告雖有長條圖的呈現方式，但是否為得票

比例，誠非無疑；且該長條圖並非引據任何的民意調

查資料，縱認有民意調查之外觀，依照上開貴會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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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亦不能據此認為屬於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之民意調查資料而為處罰。 

四、研析意見： 

（一）查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係指將

民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所為之意見表達，予以彙計

公開之行為而言。至於彙計之方法與公開之形式，

則非所問。前經本會 85 年 3 月 13 日第 220 次委員會議

決議在案。又所稱「民意調查資料」應以是否引據

任何民意調查資料（不論其公正或不實）而為判斷

，政黨或候選人所為具有「數據及百分比」之發言

或貼文，雖具有民意調查之外觀，若僅係自行預估

得票率，或僅係單純對於選情之判斷與評估，而未

引據任何民意調查資料，即不得謂該「數據及百分

比」係屬民意調查資料。亦前為本會 107 年 5 月 28

日中選法字第 1073550357 號函釋在案。 

（二）法院實務判決首則肯定本會上開 85 年函釋，略謂：

「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民

意調查資料」，自應解為，指將民眾有關候選人或

選舉所為之意見表達，予以彙計公開之行為，至其

彙計之方法與公開之形式，是否合於學理上所稱「

民意調查」之定義，即非所問；否則，即無法達成

該規定所欲達成之立法目的，而與其立法意旨不符

。是縱以非學理所稱「民意調查」之方法取得，甚

或持不實資料，以具民意調查性質之外觀，將有關

候選人或選舉之資料予以發布，仍有該條規定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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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第 321 號判決參照)嗣

於 107 年之判決見解則有所變更：「並非具有「數

據及百分比」之發言或貼文，即具有民意調查之外

觀，尚應細究其是否引據任何民意調查資料（不論

其係公正或不實）而為判斷，若僅係自行預估得票

率，或僅係單純對於選情之判斷與評估，而未引據

任何民意調查資料，即不得逕謂該「數據及百分比

」係屬民意調查資料。就本件系爭臉書文章從客觀

上觀察，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民意調查資料，遑論有

否彙計或如何彙計，亦非引據任何不實之民意調查

資料而予以評論，而僅係自行預估政黨得票率及不

分區立委席次，完全未引據或涉及任何民意調查資

料（不論其係公正或不實），自難認其具有民意調

查之外觀。」(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211 號

判決參照)是乃採實質認定之觀點，認為所謂具民意

調查之外觀，即該當構成「民意調查資料」之要件

。本會並據後一判決，做成上開 107 年之函釋已如

上述。 

（三）據上，於 UDN 投放之系爭廣告，標題為「票選 20

20 總統理想人選？」下有蔡英文、韓國瑜及宋楚瑜

等三人姓名，姓名右方有類似得票多寡之長條圖(但

未顯示任何數字)，下有「立即參加票選活動，有機

會贏得 IPhone11Pro/ProMax，APMarketing 舉辦的活

動為免費參加」等文字。經查系爭廣告與本會過往

處罰案例(本會第 427 委員會議次有關年代、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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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及東森電視公司發布民調案)，電視公司於政論

節目設定特定選舉相關議題及選項，供民眾透過手

機簡訊表示意見，民眾可於該政論節目中獲知各該

選項最新之選擇人數相較，本案並無具體數字顯示

，僅有長條之圖示，是否已具備民意調查資料之外

觀，似有疑義；再者，實際點選廣告後出現要求網

頁瀏覽者輸入性別、姓名、郵箱、婚姻等個人資料

之廣告公司抽獎活動，是網路上常見騙取使用者個

人資料的詐騙贈獎網站。 

（四）綜上，本案是否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

，提請討論。 

五、檢陳相關文件影本。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未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不予處罰。 

第十一案：民眾檢舉苗栗縣縣民林貴金 109 年 1 月 11 日投票日

疑於投開票所外從事助選行為，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事實 

民眾向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下稱苗栗縣警局）檢

舉，縣民林貴金(下稱林員)投票當日於苗栗縣 160 投開

票所—銅鑼鄉文峰國小外疑似從事助選行為，疑違反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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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苗栗縣警局對林員進行調查筆錄後，

將相關事證移請苗栗縣選舉委員會(下稱苗栗縣選委

會)查處。 

二、林員於苗栗縣警局調查筆錄摘要 

（一）其身為村長，平日很少看到村民，為了要認識村民，

故利用此次選舉向村民打招呼。 

（二）檢舉人指出投票日在苗栗縣 160 投開票所—銅鑼鄉

文峰國小向自小客車駕駛人談話，並比出 2 號勝利

手勢部分，非屬事實，因其僅舉手向村民打招呼，

沒有叫村民選特定候選人。至 2 號勝利手勢，係因

監視器不清楚及角度問題，畫面看起來像比 2 號手

勢，實際上其僅舉手而已。 

三、本會及苗栗縣選委會調查情形如下： 

（一）苗栗縣選委會於收受苗栗縣警局移送之相關資料後

，函請林員陳述意見。林員陳述意見略以：「一、

109 年 1 月 11 日早上 8 點在文峰國小入口，看到三

義鄉民吳聲基先生停車等人，便主動上前詢問為何

來此地？吳先生說是開車載母親來投票。二、本人

向吳先生表示 1 月 14 日星期二召開三義外環道可

行性檢討規劃路線地方說明會，吳先生未聽清楚，

二次反問本人星期幾開會，本人就比星期二的 2，

希望他準時到場開會。」 

（二）苗栗縣選委會 109 年 2 月 15 日召開之監察小組委

員會決議：「林員為現任銅鑼鄉樟樹村村長理應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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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相關法規，念其為初犯，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 96 條第 4 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 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之罰鍰。」然經該會 1

09 年 2 月 25 日召開第 374 次委員會決議：「因提供

事證不明確(影像及影音檔)，無法認定林員有違反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故不

予裁罰並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 

（三）本會於 109 年 3 月 3 日收受苗栗縣選委會函送之查

處資料後，因該會監察小組及委員會之決議結果差

異過大，且檢視檢舉人自行提供之影片、苗栗縣警

局提供之監視器畫面(僅有畫面無聲音)，無法看出

林員是否確於投票日為助選行為，復林員於陳述意

見書提及，監視器畫面中與其交談者為吳聲基先生

，故本會於 109 年 3 月 13 日再請苗栗縣選委會補行

調查程序，請該會通知吳聲基先生提供相關說明，

並經該會監察小組及委員會審議後，將查處結果回報

本會。 

（四）苗栗縣選委會於 109 年 5 月 6 日再次函復本會查處

情形如下： 

1、吳聲基先生說明略以：「109 年 1 月 11 日約上午 7

時 50 分載家母至銅鑼鄉樟樹村投票所派對等候投

票，本人就走回文峰國小校門口停放轎車處休息。

約 8 時，林村長走到轎車旁根本人打招呼，並告知

本人，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在三義鄉衛生所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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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台 13 線三義鄉外環道可行性檢討規劃路線地

方說明會，因本人是土地及房屋可能被徵收開路之

所有權人，林村長再三告知本人一定要出席，以免

損及自身權益。本人問 1 月 14 日是星期幾？林村長

答覆是星期二，並以手比『V』字表示。林村長之手

勢被誤解為助選，以上是本人之陳述，若有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 

2、經苗栗縣選委會 109 年 4 月 17 日召開之監察小組

會議及第 377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檢舉人提供之事

證不明確，且證人吳聲基先生證稱林員向其手比『

V』字是告知開會日期為星期二，而非告知圈投 2 號

候選人，故建議不予裁罰。 

四、相關法規 

（一）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違反

第五十條或第五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條規定，經制

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二）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違

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

，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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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析意見： 

（一）按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

法之事實，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

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最高行政法院 32

年度判字第 16 號、39 年度判字第 2 號判例可資參

照。 

（二）本案據檢舉人提供之影片及苗栗縣警局調閱之監視

器畫面，因畫面角度關係，看不出林員是否有明確

之助選行為；另監視器畫面中林員上前攀談之對象

吳聲基先生亦提出書面說明證稱，林員當時係提醒

開會日期，手比『V』字乃表示開會時間在星期二，

並非向其請託圈投 2 號候選人。是以，本案相關事

證無法證明林員確有於投票日為助選行為，故建議不

予裁罰。 

六、檢陳苗栗縣選委會函送資料與相關事證各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相關事證無法證明林員確有於投票日為助選行為

，不予處罰。 

第十二案：關於彭迦智先生所提「非煤家園法案」全國性公民投

票案，屆期未補正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旨揭公投案經本會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539 次委員會

議決議應召開聽證以釐清相關爭點，聽證會於 3 月

23 日下午 2 時由蒙委員志成順利召開竣事，聽證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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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及相關資料經提本會第 543 次委員會議決議，本

案應具明理由函知提案領銜人補正如下事項： 

（一）主文部分係就電業法提出具體增訂之法律條文，

理由書部分則為論述政府應如何執行「非煤家園

」政策內容，則更正後之提案性質是否屬立法原

則之創制，尚有疑義，仍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2 條

第 2 項第 2 款適格公投之補正。 

（二）更正之主文，將非煤時間表起始時間訂為 110 年

1 月，在本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交付公投時間之

前；另主文為具體之法律條文，然更正後之理由

書第一段又言：「主文乃『非煤家園』政策目標，

待本次公投投票通過之後，政府必須立即送交權

責機關研擬草案，以利立法審議。」，則主文究為

「法律案」之創制抑為「立法原則」之創制，其

論述互有矛盾，故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之補正。 

（三）更正理由書倒數第三段所述：「中央應與地方政府

協商，訂出每個地方的減煤時程表，再將達成的協

議法律化，使得雙方不能任意更動，台電才足以提

供穩定的供電，這就是我們積極推動『非煤家園』

的原因。」似於主文電業法增訂相關條文外，中央

尚須就各地方政府減煤時程予以法制化，此部分乃

與回答主文問題無關之細節，有悖全國性公民投票

案主文與理由書文字用詞字數計算語法及其他相關

事項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準用第 4 條第 7 款規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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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一案一事項之慮，故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9 條第 8

項之補正。」並以 109 年 4 月 28 日中選法字第 1093

550187 號函請當事人於文到次日起 30 日內予以補

正（下稱補正函），以釐清上述爭點。 

二、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主管機關於收到公

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

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通知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

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一、

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二

、提案違反前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三、提案

不合第一條第二項或前條第八項規定。四、提案有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五、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

提案真意。」同法第 6 條規定：「本法所定各種期間

之計算，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 條規定。

」次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選

舉、罷免之各種申請，以郵寄方式向選舉機關提出

者，以選舉機關收件日期為準。」查前開補正函業

於 4 月 29 日送達提案人之領銜人，本案於屆期之 5

月 29 日及其後，均未收到領銜人之補正回文，應以

屆期未補正，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駁回。 

三、檢附本會補正函及郵政送達回執聯影本各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逾期未補正，依法予以駁回。 

第十三案：關於彭迦智先生所提「恢復國統綱領」全國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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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案， 屆期未補正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539 次委員會議決

議應召開聽證以釐清相關爭點。聽證會於 3 月 18 日下

午 2 時 30 分由周委員志宏主持順利召開竣事。聽證紀

錄及相關資料經提本會 4 月 17 日第 543 次委員會議審

議，並決議：「一、領銜人聽證會後所提修正主文及

理由書，已涉變更提案之本旨及範圍，依全國性公民

投票案主文與理由書文字用詞字數計算語法及其他相

關事項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9 條規定，仍以 108 年 11

月 12 日所提主文及理由書內容審議後，依據公民投票

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敘明理由函知提案領銜人為補

正。二、補正要旨如下： （一）國統綱領「終止適用

」，究與「廢除」有別，或屬效力之解消，涉有本案

屬性為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應作是否合

於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之補正。（二）提案本旨

似在恢復國統綱領之適用，惟加增「在合憲、合法及

戰略考量架構下」等與本旨無關之條件，意旨不明，

與本辦法第 3 條第 4 款、第 4 條第 2 款、第 4 款及第

7 款規定均有不合，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規定之補正。（三）本案將國統綱領四大原則臚列

於主文中，有「分項表決」之疑慮，應作合於公投法

第 9 條第 8 項之補正。（四）依司法院釋字第 328 號

、第 419 號解釋，本案涉有高度政治性問題或統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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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疑義，得否為直接民主行使範疇一節，應作是否合

於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序文所稱「憲法規定」適格公

投之補正。」本會並以 109 年 4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93550192 號函請當事人於文到後 30 日內補正，補正

函文於同年月 30 日送達，彭員應於同年 5 月 30 日前

將補正後之主文及理由書送達本會。 

二、依公民投票法(以下稱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

主管機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六

十日內完成審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敘明理

由，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

限，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一、

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二、提

案違反前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三、提案不合第一

條第二項或前條第八項規定。四、提案有第三十二條規

定之情事。五、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本案

於屆期之 5 月 30 日及其後，均未收到領銜人之補正回

文，應以屆期未補正，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予

以駁回。 

三、檢附本會 109 年 4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935500192 號

函及郵務送達證書。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逾期未補正，依法予以駁回。 

第十四案：關於彭迦智先生所提「你是否同意國有財產法第 47 條

第三項本文：『經改良之土地，以標售為原則。』修

正為『經改良之土地，以租賃或設定地上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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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或地方政府所持有土地，皆應納入國有財產法

管理。平均地權條例第七條亦應刪除或修正，以符合

此項公投訴求。」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屆期未補正一

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539 次委員會議決

議應召開聽證以釐清相關爭點。聽證會於 3 月 26 日

上午 9 時 30 分由邱委員昌嶽主持順利召開竣事。聽

證紀錄及相關資料經提本會 4 月 17 日第 543 次委

員會議審議，並決議：「一、領銜人聽證會中及會後

所提修正主文及理由書，已涉變更提案之本旨及範圍

，依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主文與理由書文字用詞字數計

算語法及其他相關事項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9 條規定，

仍以 108 年 11 月 12 日所提主文及理由書內容審議後

，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敘明理由函知

提案領銜人為補正。二、補正要旨如下：(一) 領銜人

提案函自行勾選為「重大政策之複決」，惟主文涉及

國有財產法第 47 條第 3 項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7 條之刪

修，明顯為法律之複決，此有函請領銜人釐清之必要

，故應作是否合於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之釐清補

正。(二) 主文內容涉法律修刪，理由書部分未據此客

觀闡明，與本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範不符；主文修

刪之二法律，是否互為關連或一體兩面，無違本辦法

第 4 條第 6 款之規定，亦待釐清；理由書中「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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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K」及「同性轟趴」等，為特定群體使用之語詞，

有違本辦法第 3 條第 7 款規定以上各點，均應作合於

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之補正。(三) 主文內容

涉二法律修刪，二法立法意旨並不相同，亦無關聯，

有違一案一事原則，故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9 條第 8 項

之補正。」本會並以 109 年 4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

093550189 號函請當事人於文到後 30 日內補正，補

正函文於同年月 29 日送達，彭員應於同年 5 月 29

日前將補正後之主文及理由書送達本會。  

二、依公民投票法(以下稱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

「主管機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

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應敘明理由，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

正，並以一次為限，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

定者予以駁回：一、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國性公

民投票適用事項。二、提案違反前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之規定。三、提案不合第一條第二項或前條第八

項規定。四、提案有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五、

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本案於屆期之 5

月 29 日及其後，均未收到領銜人之補正回文，應以

屆期未補正，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駁回。 

三、檢附本會 109 年 4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93550189 

號函及郵政送達回執聯。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逾期未補正，依法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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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案：民眾檢舉新竹縣第一選舉區立法委員候選人周江杰，投

票日當天身穿民進黨台灣派隊帽 T 投票，涉嫌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

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民眾舉發新竹縣第一選舉區立法委員候選人周江杰(下

稱周員)投票日當天，身穿民進黨台灣派隊帽 T（下稱

系爭衣物）投票，疑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

第 2 款（下稱公職選罷法）規定，並提供投票日周員

臉書文與當日新聞做證明，經新竹縣選舉委員會(下稱

新竹縣選委會)109 年度第 2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306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候選人周江杰投票當日所

穿載之服飾未穿插有候選人姓名、政黨名稱、號次…

等相關之文字，且未有任何競、助選行為，其所穿著

之台灣派隊帽 T，亦非藍綠陣營推出的飛行夾克帶有

政黨、候選人的資訊，即藍營的胸前有「H」字樣，綠

營有「928」民進黨黨慶的數字，尚無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之情事，建議本案不予處罰。」 

二、相關法規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

或罷免活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違反第五

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經制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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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三、研析意見： 

（一）按公職選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復投票日穿

戴候選人號次、姓名、或政黨名稱，或其標誌之服

飾者，監察員有上開情事，應由主任監察員或監察

小組委員予以勸止處理及任何人有上開行為為候選

人活動拉票，監察人員應予制止（本會 83 年 12 月

1 日 83 中選法字第 55525 號函釋）；此外任何人於

「投票日...穿著候選人競選背心於投票所附近徘徊

不去等情事，應已構成所謂『競選或助選活動』...未

穿著候選人競選背心於投票所附近徘徊不去等情事

，易引致爭議，應予勸止...」亦前經本會 90 年 10 月

9 日 90 中選法字第 9014538 號函釋在案；是以投票

日穿戴有候選人號次、姓名或政黨名稱，或其標誌

之服飾，仍請視具體個案事實，參照上開函釋，依

本法第 56 條第 2 款、第 65 條第 1 項、第 108 條第

2 項規定處理。（本會 103 年 5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33550075 號函釋參照）。 

（二）本案據新竹縣選委會函請周員陳述意見略以：「

一、本人於投票日所著之服飾，並未有穿插任何可

供辨識為候選人姓名、政黨名稱、號次…等之文字

、數字與圖像。也因該件服飾並無本人之姓名、號

次及所屬政黨之名稱，亦非本人之競選衣物。二、

綜觀檢舉人所提出之臉書截圖與新聞報導之內容亦



43 

 

可知，本人並未有於選舉投票當日透過任何文字、

數字、手勢等，為任何候選人及任何政黨進行相關

競選、助選之行為。」 

（三）經查，系爭衣物為民主進步黨為第 10 屆立法委員

選舉所推出之競選小物，雖該衣物上僅印有「Team

 For Taiwan」、「台灣派隊」等字樣，而無候選人

姓名、政黨名稱、號次…等之文字、數字與圖像，

但系爭衣物於民主進步黨選舉造勢晚會曾亮相，並

被用作公益捐款，其知名度雖未如飛行夾克，較一

般人所熟知，但透過該黨各立法委員候選人於拜票

活動或記者會等場合穿戴於身，對於熱衷政治活動

民眾而言，仍可辨識出系爭衣物為民主進步黨之競

選小物，是以，周員為候選人於投票日穿著系爭衣

物似不無有添附政黨標識為己助選之主觀故意，其

是否已有投票日助選行為因而構成違反公職選罷

法第 56 條第 2 款之規定，提請審議。 

四、檢陳新竹縣選舉委員會 109 年 3 月 13 日函與相關事

證各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相關事證無法證明周員確有於投票日為競助選

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六案：有關辜寬敏先生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

法改造工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法政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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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公民投票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之提

出，除另有規定外，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公民

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一

份，向主管機關為之。」、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

領銜人以一人為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理

由書以不超過二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

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同條第 5 項規定：「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提案

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及戶籍地址，並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區）別裝訂成冊。」及同條第 8 項規定：「公民投

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二、另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主管機關於收到

公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六十日內完成

審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通

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

，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 一

、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提案違反前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  三、

提案不合第一條第二項或前條第八項規定。 四、提

案有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 五、提案內容不能瞭

解其提案真意。」及同條第 5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

經主管機關認定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

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三、辜寬敏先生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向本會提出全國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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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票案，其檢具主文「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

法改造工程？」（17 字）、理由書（1,955 字）及提案

人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核符公投法第 9 條第 1 項

、第 2 項及第 5 項規定；提案人數計 3,097 人，已達最

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萬分之一以上（

按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為 1,931 萬 1,10

5 人，本次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數應達 1,932 人以上）

，亦核符公投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本案提案函、主

文、理由書及受理提案收據、本會擬審核意見一覽表

）。 

四、旨揭公投案主文為：「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法

改造工程？」，其理由書則以：「一、提案緣起，現

行憲法有整體設計殘破、國家定位不清、人權保障

不足、政府體制不明、修憲門檻極高等五大問題；

二、提案依據，提案主文未觸及任何憲法條文的制

定與增修之實體內容、未取代立法院之提案權限、

未變動現行修憲程序，符合公民投票法規定；三、

提案內涵，本公投案旨在要求總統依其職權，根據

立憲主義法理，集結全民共識，帶領政府啟動憲法

改造工程，讓憲法能持續革新，以符合台灣當前需

要與未來發展」其主文與理由書意旨尚屬相符，另

本會前函請總統府就本案是否舉行聽證表示意見，

函復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審核辦理。 

五、另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主管機關依前項規

定命補正者，應先舉行聽證會，釐清相關爭點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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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之領銜人進行必要之補正。」爰擬議研析意見

如下： 

（一）本案是否屬重大政策之創制？ 

1、實務見解認為，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列舉全國性

公民投票適用事項，所謂立法原則、重大政策之

「創制」，乃公民藉由投票方式，就公民提議之該

等事項表示意志，督促政府採取積極作為使其實

現，概念上，係從無到有之制度，所謂法律、重

大政策、憲法修正案之「複決」，則係公民藉由投

票就其代表機關所通過之法案或進行中之政策，

行使最終決定權，乃就既存之法案或政策決定是

否繼續存續（廢止或否決）之制度，是就法律或

重大政策提案複決者，必然是反對行將通過或已

然通過之法律或重大政策。是以，倘人民意見與

政府現行政策一致，實無再藉由公民投票肯定民

意與現行政策相同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度判字第 127 號判決參照）。 

2、依總統本(109)年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第 15 任總統

就職演說:「立法院即將成立修憲委員會，提供一

個平台，讓攸關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權利的各項

憲政體制改革議題，能夠被充分對話、形成共識

。藉由這個民主過程，憲政體制將更能夠與時俱

進，契合台灣社會的價值。而朝野都有共識的 18

歲公民權，更應該優先來推動。」爰總統既已公

開且鄭重宣示立法院將啟動修憲，則本案似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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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重大政策提出創制，是否屬適格之公投？殊

待釐清。 

（二）本案是否合於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序言所稱屬憲

法規定下之公投案？ 

按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

依憲法規定外，其他適用事項如下：一、法律之複

決。二、立法原則之創制。三、重大政策之創制或

複決。」即公投事項應於憲法規範架構下始得為之

。惟修憲程序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憲法

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

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

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

數，即通過之…」其發動權責屬立法院。總統似無

「啟動」憲法改造工程之權責，則本案究係要求總

統作重大政策之宣示、請願或要求總統進行非其權

屬之修憲發動?若屬後者，似有違上開規定，以其非

屬公投法直接民權行使範疇，惟此均亦有待聽證予

以釐清。 

（三）本案提案內容是否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 

1、按公投主文應清楚明確，俾投票者明確瞭解其所

投為決定何一事體，意即清楚其投票之標的，此

即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明定提案內容若

不能瞭解其真意，即不符規定之意旨。此外，依

公投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公投投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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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大政策案，總統或權責機關即應為實現該公

投案內容之必要處置。是故，倘提案內容未臻具

體明確，亦有連帶使權責機關不知如何為必要處

置之虞。次按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主文與理由書文

字用詞字數計算語法及其他相關事項辦法第 3 條

第 2 款規定，公投案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及

語法，其含義在語法結構上應無另作其他解釋之

可能，且不得含混或模稜兩可。 

2、本案主文為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法改造工

程?然理由書卻於二、提案依據末段說明: 「本案

適用《公民投票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重大

政策之創制』，提案主文未觸及任何憲法條文的

制定與增修之實體內容…」等，故可認為領銜人

係刻意以憲法「改造工程」為名，其提案真意如

即指修憲，則「改造工程」一詞似有為規避公投

法而含混之虞，若非意指修憲，則所謂憲法「改

造工程」究竟應如何進行?應進一步於理由書中清

楚說明，否則投票者易誤憲法「改造工程」即指

為修憲，爰此節應予釐清。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有舉行聽證必要，依法定程序發布公告及舉行

聽證。 

第十七案：有關辜寬敏先生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

動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全國性公民

投票案一案，敬請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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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法政處 

說明： 

一、依公民投票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之提

出，除另有規定外，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公民投

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一份，

向主管機關為之。」、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領銜

人以一人為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理由書以

不超過二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

公告及刊登公報。」、同條第 5 項規定：「第一項提

案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提案人應親自簽

名或蓋章，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別裝訂成

冊。」及同條第 8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

一案一事項為限。」 

二、另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主管機關於收到

公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六十日內完成

審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通

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

，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 一

、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提案違反前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  三、

提案不合第一條第二項或前條第八項規定。 四、提

案有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 五、提案內容不能瞭

解其提案真意。」及同條第 5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

經主管機關認定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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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三、辜寬敏先生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向本會提出全國性公

民投票案，其檢具主文「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

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25 字）、理由書

（1,964 字）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核符公

投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5 項規定；提案人數

計 3,093 人，已達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

數萬分之一以上（按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

數為 1,931 萬 1,105 人，本次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數應

達 1,932 人以上），亦核符公投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本案提案函、主文、理由書及受理提案收據、本會

擬審核意見一覽表）。 

四、旨揭公投案主文為：「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定

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其理由書略以，憲

法是人民彼此間簽訂的契約書，讓人民生活有尊嚴

。民主國家憲法主要規範兩大部分：第一，保障人

民生命、自由與財產等基本人權；第二，建構政府

組織並授予統治權力，以落實保障基本人權。憲法

是一個國家的母法，具有根本性，影響我們生活的

一切。其後並就提案緣起、依據及內涵分別為說明

。其主文及理由書意旨尚屬相符。另本會前曾函詢

總統府本案是否有聽證必要，承復：請本會依法獨

立行使職權審核辦理在案。 

五、另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主管機關依前項規

定命補正者，應先舉行聽證會，釐清相關爭點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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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之領銜人進行必要之補正。」爰擬議研析意見

如下： 

（一）本案是否屬於重大政策之創制？ 

1、按公投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重大政策之

創制」乃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所謂政策的創

制，實務見解認為，乃公民藉由投票方式，就公民

提議之該等事項表示意志，督促政府採取積極作為

使其實現，概念上，係從無到有之制度，所謂法律

、重大政策、憲法修正案之「複決」，則係公民藉

由投票就其代表機關所通過之法案或進行中之政策

，行使最終決定權，乃就既存之法案或政策決定是

否繼續存續（廢止或否決）之制度，是就法律或重

大政策提案複決者，必然是反對行將通過或已然通

過之法律或重大政策。是以，倘人民意見與政府現

行政策一致，實無再藉由公民投票肯定民意與現行

政策相同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127 號判決參照）。 

2、依總統本(109)年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第 15 任總統就

職演說提及：「……立法院即將成立修憲委員會，

提供一個平台，讓攸關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權利的

各項憲政體制改革議題，能夠被充分對話、形成共

識。……」。從而，總統既已公開且鄭重宣示立法

院將啟動修憲，則本案似就已存之重大政策提出創

制，是否屬適格之公投？殊待釐清。 

（二）本案是否合於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項首所稱屬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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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下之公投案？ 

按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

依憲法規定外，其他適用事項如下：一、法律之

複決。二、立法原則之創制。三、重大政策之創

制或複決。」即公投事項應於憲法規範架構下始

得為之。惟修憲程序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

:「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

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

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

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其發動權責屬

立法院。總統似無「推動」制定符合現狀憲法之

權責，則本案究係要求總統作重大政策之宣示、

請願或要求總統進行非其權屬之修憲發動？若

屬後者，似有違上開規定，以其非屬公投法直接

民權行使範疇，惟此均亦有待聽證予以釐清。 

（三）本案提案內容是否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 

1、按公投主文應清楚明確，俾投票者明確瞭解其所

投為決定何一事體，意即清楚其投票之標的，此

即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明定提案內容若

不能瞭解其真意，即不符規定之意旨。此外，依

公投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公投投票通過

之重大政策案，總統或權責機關即應為實現該公

投案內容之必要處置。是故，倘提案內容未臻具

體明確，亦有連帶使權責機關不知如何為必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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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虞。次按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主文與理由書文

字用詞字數計算語法及其他相關事項辦法第 3 條

第 2 款規定，公投案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及

語法，其含義在語法結構上應無另作其他解釋之

可能，且不得含混或模稜兩可。末按主文及理由

書應表明係督促政府採取積極作為使其實現重

大政策，同辦法第 5 條第 1 款、第 7 條第 1 項著

有明文。 

2、本案主文提及「符合台灣現狀」，惟是否符合現狀

本即存在其他多種解釋之可能，理由書內亦未明

確說明，有前揭法規之違反可能。又理由書指摘

現行憲法多處問題，惟卻未具體指出所欲朝向之

修憲方向，僅以符合臺灣現狀與未來發展等空泛

語句帶過，除使投票者無從知悉將修改之方向，

亦無法瞭解其提案真意，此部均應予以釐清。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有舉行聽證必要，依法定程序發布公告及舉行

聽證。 

第十八案：關於彭迦智先生所提「人工流產思考期」全國性公民

投票案，屆期未補正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案緣本會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539 次委員會議決議應

召開聽證以釐清相關爭點，聽證會於 3 月 27 日上午 9

時 30 分由黃委員秀端順利召開竣事，聽證紀錄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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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經提本會第 543 次委員會議決議，本案應具明理

由函請領銜人補正，以釐清相關爭點。 

二、經本會 109 年 5 月 1 日中選法字第 1093550188 號函

請當事人於文到次日起 30 日內補正，內容如次： 

（一）領銜人聽證會中及會後所提修正主文及理由書，

已涉變更提案之本旨及範圍，依全國性公民投票

案主文與理由書文字用詞字數計算語法及其他

相關事項辦法第 9 條規定，仍以 108 年 11 月 12

日所提主文及理由書內容審議後，依據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敘明理由函知提案領銜人為補

正。 

（二）補正要旨如下： 

1、本案涉有將婦女人性尊嚴，限制女性之身體自主

權，及弱勢群體於壓迫性結構之處遇等議題，訴

諸全體公民投票共同決定之情事，故應作是否屬

直接民權行使範圍，而為合於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序文所稱「憲法規定」適格公投之補正。 

2、創制之全國性公民投票，僅適用於立法原則或重

大政策，而非法律案之提出。本案內容明確表示

所欲修訂之法律及具體條文內容，理由書亦載明

「思考期『法案』」用語，難認合於「立法原則」

之架構，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謂「立

法原則之創制」之補正。 

3、本案「諮商輔導」之部份，依聽證會議紀錄所載

，是否具有強制性或得依婦女意願決定是否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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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明確；提案中，「輔導」、「諮商」、「諮詢」

之用語，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得自主瞭解其提

案真意；主文所稱「由政府『委託』」部分，屬行

政程序法「委託」、「委任」或地方制度法之「委

辦」？另「社福單位及醫界」，主體過於廣泛且不

夠具體明確，以上均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之補正。 

4、本案涉及「六日思考期」及「諮商輔導」等內容

，均為現行法律規定所無之限制，與公投法所定

「一案一事項」之意旨相違，故應作合於公投法

第 9 條第 8 項之補正。 

三、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主管機關於收到公

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

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通知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

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一、

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二

、提案違反前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三、提案

不合第一條第二項或前條第八項規定。四、提案有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五、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

提案真意。」同法第 6 條規定：「本法所定各種期間

之計算，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 條規定。

」次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選

舉、罷免之各種申請，以郵寄方式向選舉機關提出

者，以選舉機關收件日期為準。」經查，前開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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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業於 109 年 5 月 5 日送達提案人之領銜人，領銜

人至遲應於同年 6 月 4 日將補正後之主文及理由書

送達本會。本案於屆期之 6 月 4 日及其後，均未收

到領銜人之補正回文，應以屆期未補正，依公投法

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駁回。 

四、檢附本會補正函及郵政送達證書影本各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逾期未補正，依法予以駁回。 

第十九案：關於彭迦智先生所提「您是否同意：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增訂：『臺灣地區在捍衛中華

民國主權基礎上，拒絕大陸地區政府提出的一國兩

制，兩岸應從接受對方國旗、國號和國際參與的方

向彼此努力，兩岸以合作協商代替對抗鬥爭，全力

發展和平經濟。』」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屆期未補正

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539 次委員會議決

議應召開聽證以釐清相關爭點。聽證會於 3 月 26 日

下午 14 時 30 分由林委員超琦主持順利召開竣事。

聽證紀錄及相關資料經提本會 4 月 17 日第 543 次

委員會議審議，並決議： 

（一）領銜人自行勾選為「立法原則之創制」，惟 1.本案僅

有具體增訂之文字，尚無具體明確之立法原則，亦

有混淆直接民權與間接民權之慮。2.主文部分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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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職權，尚非立法權可單獨決定。3.所提發展和平

經濟等政策，政府已經在做，未符公投案改變現狀

特色。綜上，應請其釐清，並作合於公民投票法（

下稱公投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之補正。 

（二）主文「以協商代替對抗，合作代替競爭」、「擱置

政治性爭議，全力發展和平經濟」、「合作取代競

爭」、「九二共識」及「一中各表」等文字，立場

不同則有不同詮釋，結構上具有諸多不確定性，

且難認客觀中立而符合明確性原則（本辦法第 4

條第 2 款、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再者

，理由書部分未針對主文中法律之修刪予以客觀

闡明，反訴諸諸多主觀之敘述，與本辦法第 7 條

第 2 項之規範不符，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5 款規定之補正。」 

（三）主文涵括太多主題、主軸或議題，且其層次、範圍

未盡相同，不僅對兩岸條例提出具體修正條文，也

混雜政治、經濟、法律、政策主張等不同面向，範

圍未盡明確，有一案多事之慮，應作合於公投法第

9 條第 8 項之補正。 

二、本會並以 109 年 4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93550190

號函請當事人於文到次日起 30 日內補正，並於同

年 5 月 4 日送達。則彭員應於同年 6 月 3 日前將補

正後之主文及理由書送達本會。 

三、依公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主管機關於收到公

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



58 

 

核。經審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通知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

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一、

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二

、提案違反前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三、提案

不合第一條第二項或前條第八項規定。四、提案有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五、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

提案真意。」查本案於屆期之 6 月 3 日及其後，均

未收到領銜人之補正回文，應以屆期未補正，依公

投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駁回。 

四、檢附本會 109 年 4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93550190

號函及郵政送達回執聯。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逾期未補正，依法予以駁回。 

第二十案：有關民眾檢舉社團法人「台灣民主實驗室」之成員

吳銘軒先生於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

選舉投票日從事出口民調，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一案

，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事實經過 

（一）民眾向新北市選委會舉發，109 年 1 月 11 日投票

日下午 1 時許，社團法人「台灣民主實驗室」之

成員吳銘軒先生在中和區圓通路 365 號「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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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新莊」正門口，向民眾做出口訪查，疑似違

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 

（二）新北市選委會第 56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略以

，吳員所為「2020 總統大選出口調查」問卷，尚無

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之內容；而吳員於進行訪查時，

客觀上亦無其他足以認定有助選之情事(如拉票、散

發傳單、使用宣傳車輛或擴音器、穿著候選人競選

背心等)；另社團法人「台灣民主實驗室」網站，於

投票時間截止前，並無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

意調查資料。本此，台灣民主實驗室及吳員於投票

日從事出口訪查之行為，與前揭總統選罷法之違法

要件，似尚不該當。嗣經新北市選委會第 85 次委員

會議審議照案通過，不予處罰，並陳報本會。 

二、總統選罷法相關法規 

（一）第 50 條第 2 款：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

事競選或助選活動。 

（二）第 52 條第 2 項：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

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

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導

、散布、評論或引述。 

（三）第 96 條第 4、5 項：違反第 50 條或第 52 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 50 條或第 52 條

規定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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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銘軒先生經新北市選委會監察小組委員詢問陳述

意見略以(內附詢問筆錄)： 

問：請問你今天在中和區圓通路 365 號前做什  

麼？ 

答：對投票完民眾做新聞資訊與投票關係之問卷  

    調查。 

問：今天總共做幾份調查？ 

答：大概有 50 份。 

問：做這個調查目的是什麼？ 

答：搜集第一手選後資料，了解假訊息是否影響   

    投票行為。 

問：你認為這種行為是否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 

答：沒有。我們是針對抽樣分析，並不是做民意   

    調查。且是對投完票民眾訪問，並無意圖影   

    響選舉。 

四、研析意見： 

（一）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

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所謂

「競選或助選活動」，依其字義係指一切為求自己

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為，至其態樣

為何，並非所問…。又上揭規定其立法意旨乃在冷

卻激情令選民抉擇投票，並未加區分所從事競選或

助選活動之對象，是故競選或助選活動之對象為不

特定人或特定人，其違法尚無二致。(本會 10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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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0484 號函釋參照，總統

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應作相同解釋) 

（二）次查社團法人台灣民主實驗室以 108 年 12 月 31

日第 1081231001 號函詢問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出口訪查研究計畫合法性

事宜，經本會函復以，所詢事項係於投開票所 50

公尺處進行，如未有競(助)選行為，則無違反總統

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第 96 條第 4 項(公職選罷

法第 56 條第 2 款、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的問題

；惟出口民調終屬民意調查方式的一種，如於投

票時間截止前，有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

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之行為，或加以報導、散

布、評論或引述，則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公職選罷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將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此外，出口民調

從取樣設計、抽樣選擇、訪問的進行，以迄登記

與分析，不免發生謬誤，錯誤預測的可能性極高

，故在先進國家未獲鼓勵採行，且考量民調的進

行可能擾動選民投票情緒，質疑調查動機，引發

不必要的爭論，影響社會治安及選務工作的進行

。建請重新審慎評估辦理出口民調的妥當性 (行

政院 93 年 3 月 18 日院臺內字第 0930083404 號函

、本會 109 年 1 月 8 日中選法字第 1090000009 號

函參照)。 

（三）據上及新北市選委會調查結果，吳員於該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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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於該地點所為「2020 總統大選出口調查」

問卷，尚無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之內容；而吳員於

進行訪查時，客觀上亦無其他足以認定有助選之

情事(如拉票、散發傳單、使用宣傳車輛或擴音器

、穿著候選人競選背心等)，似難認違反總統選罷

法第 50 條第 2 款之規定。又不論社團法人民主實

驗室或吳員，截至該次選舉投票時間截止前，並

未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似亦

難認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之規定。 

（四）綜上，本案是否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

52 條第 2 項規定？提請討論。 

五、檢陳相關文件影本。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未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

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不予處罰。 

第二十一案：民眾檢舉 Facebook 使用者「Turtle Chen」，於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

投票日在臉書貼文及圖片，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

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民眾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下稱文山二

分局）檢舉 Facebook 使用者「Turtle Chen」(真實姓名

為陳柏鈞，下稱陳員)，於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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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上午 8 時 22

分許在個人臉書張貼「投起來別讓他人決定自己的未

來」，並附有漫畫灌籃高手 14 號三井壽角色圖片，圖

中印有「3 分神射─永不放棄的 14 號」文字(系爭貼文

)，其中數字 3 及 14 均以特別以圓圈標記，且該貼文

設定為公開可供不特定人觀覽，檢舉人認系爭貼文顯

然影射投票給總統候選人 3 號蔡英文及政黨票 14 號

民進黨，疑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

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下稱公職選罷法）規定，文山二分局對陳員進行

調查筆錄後，將相關事證移請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下稱

北市選委會)查處。 

二、陳員於文山二分局調查筆錄摘要 

（一）陳員坦承系爭貼文為投票當日所張貼，並不知總統

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禁止投票日助選之規定，發文

目的係因年輕人投票率較低，希望年輕人可以在投

票日踴躍出來投票。 

（二）系爭貼文之圖片為灌籃高手三井壽投籃圖片，並印

有「3 分神射-永不放棄的 14 號」文字，三井壽為陳

員喜歡的球員，該圖片只是取用投籃與投票的「投

」是同一個字，要大家出來投票；又圖片非其本人

製作，是投票日前一天瀏覽其他臉書社群文章，其

他網友留言時有張貼該圖片，覺得不錯就拿來沿用。 

三、北市選委會查處情形 

第 221 次監察小組會議及第 330 次委員會決議：陳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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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臉書上留言「投起來別讓他人決定自己的未來」，

並無為他人從事助選活動之行為，至於所附圖片「3 分

神射─永不放棄的 14 號」，客觀上亦難認有從事助選

之行為，並無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公職選

罷法 56 條第 2 款之規定，建議不予裁罰。 

四、相關法規 

（一）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違

反第五十條或第五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條規定，經

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二）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有下列情事：（略）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

、助選或罷免活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

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五、研析意見： 

（一）按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

助選活動。所謂競選或助選活動之認定，係依社會

通念之標準，就客觀情事及個案具體判斷。例如：

出現候選人姓名、政黨名稱、標語、旗幟、看板、

號次等相關之影像、聲音及文字，依通常一般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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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一看即知者，屬之。 

（二）陳員於文山二分局調查筆錄雖陳述其不知兩選罷法

有禁止投票助選之相關規定，且發布系爭貼文之目

的僅係促請大眾踴躍投票，並無為特定候選人或政

黨助選之意，惟其中數字 3 及 14 均特別以圓圈標記

，似不無有為特定候選人或政黨助選之主觀故意，

其是否已有投票日助選行為因而構成違反總統選罷

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

，提請審議。 

六、檢陳北市選委會 109 年 3 月 20 日函與相關事證各 1

份。 

辦法：依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違規事證明確，為一行為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

第 2 款、第 96 條第 4 項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從

一重處斷，應依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行政罰法

第 8 條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處以新臺幣 17 萬元罰

鍰，並由本會開具違反總統選罷法案件處分書；依行

政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 

第二十二案：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蔡啟塔，因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經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確定，其缺額擬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由得票數次高落選人徐

子芳遞補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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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9 年 6 月 10 日台內民字第 10900321433

號函、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度原上訴字第 15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877 號刑事

判決辦理。 

二、本案內政部上揭函略以，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蔡

啟塔，因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之經辦公用

工程收取回扣罪，經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上訴駁回

」，其所犯 4 罪經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 15 年，褫奪

公權 7 年確定，爰依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7 款規定，解除其議員職權，自判決確定之

日（即 109 年 6 月 3 日）起生效。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

意代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

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

未復權之情形時，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

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

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

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查花

蓮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選舉第 1 選舉區候選人數 17

名，應當選名額 9 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2 名），按

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得票數次高落選人

徐子芳得票數 2,025 票（得票數最高落選人莊枝財

業於 108 年 1 月 4 日遞補施金樹缺額在案），達本會

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2,726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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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以上擬依規定公告遞補當選花蓮縣議會

第 19 屆議員。 

四、擬於討論通過後予以公告，函知監察院、內政部、

花蓮縣議會、花蓮縣政府及花蓮縣選舉委員會，並

副知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決議：審定通過予以公告，函知監察院、內政部、花蓮縣

議會、花蓮縣政府及花蓮縣選舉委員會，並副知臺

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丙、臨時動議 

丁、散會(下午 4 時 0 分) 


